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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一、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 12月 24日（星期三）下午 14：00时 

     网络投票时间：2014 年 12月 24日（星期三） 

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长春市高新区超然街 2555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股权登记日：2014年 12 月 17日（星期三） 

四、现场会议议程 

1、主持人宣布开会，公布参会股东情况、董事、监事列席会议情况、见

证律师出席会议情况； 

2、推选监票人、计票人； 

3、向大会提交审议的议案； 

（1）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1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成员——提名候选人李艰； 

1.2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成员——提名候选人于中赤； 

1.3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成员——提名候选人詹钢生； 

1.4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成员——提名候选人姜涛； 

1.5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成员——提名候选人张国军； 

1.6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成员——提名候选人白光申； 

1.7选举第六届独立董事成员——提名候选人管欣； 

        1.8选举第六届独立董事成员——提名候选人杜婕； 

        1.9选举第六届独立董事成员——提名候选人孙立荣； 

（2）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1选举第六届监事会成员——提名候选人张文涛； 

2.2选举第六届监事会成员——提名候选人杨正倬； 

（3）审议关于《对质量索赔预提比例变更请示》的议案； 

（4）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5）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6）审议关于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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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审议关于《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办理存贷款业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4、现场参会股东对议案进行讨论并以书面形式投票表决； 

5、计票人及监票人统计现场及网络表决情况并公布表决结果； 

6、主持人根据表决结果宣读本次会议决议； 

7、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8、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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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一次临时度股东大会议案一：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须重新进行选举。根据《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股东推荐及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如下： 

1.1  提名李艰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 

1.2  提名于中赤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 

1.3  提名詹钢生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 

1.4  提名姜涛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 

1.5  提名张国军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 

1.6  提名白光申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 

1.7  提名管欣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1.8  提名杜婕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1.9  提名孙立荣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简历： 

 

李艰：男，汉族，1960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第一汽车制造厂车身装备厂副总会计师，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

成本价格控制处处长、资产管理处处长、预算控制处处长，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

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财务控制部副部长，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

长。现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经营控制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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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赤：男，汉族，1958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硕士

研究生学历。历任国营第 624 厂大型压力容器分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国营第

624厂副厂长，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董事长、党委书记，东北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董事、东北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

委书记。 

 

詹钢生：男，汉族，1958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

程师。历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342厂副厂长（总工程师）兼发动机厂厂长，江苏

连云港北方变速器公司总经理，比亚迪汽车公司副总经理兼发动机公司经理，中

国兵器工业集团 342厂总经理。现任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东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姜涛：男，汉族，1969年出生，中共党员，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企业管

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吉林汽车制动器厂办公室主

任、冲塑分厂副厂长、生产处处长、副厂长、厂长兼党委书记，吉林东光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吉林汽车制动器厂厂长、党委书记，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兼吉林东光奥威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吉林东光奥威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董事

长、吉林北方捷凯传动轴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 

 

张国军：男，汉族，1966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

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5124 厂副总经济师兼计划处处长，5124厂总会计师，

河南北方星光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董事，5124 厂总会计师、董事，中

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第二事业部财会审计处处长（交流），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总会计师。现任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总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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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光申：男，汉族，1963 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学

历，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汽车专业。历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汽车研究所试验研究

部副部长，一汽富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产品开发部部长，TRW 动力转向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长春曼胡默尔富维滤清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长春一东离合器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管欣：男，汉族，1961年出生，工学博士，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吉林大学汽车仿真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理

事长，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副理事长，吉林省汽车零部件研发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长。首届 GM中国科技成就奖杰出成就奖获得者，国家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特聘教授，中组部直管高级专家，吉林省资深高级专家，吉林省政协常

委，吉林省科协常委。 

杜婕：女，汉族，1955 年出生，博士学位，注册会计师，教授，博士生导

师。1989年 9月在吉林大学经管学院获硕士学位，1991年 4月至 1992年 4年任

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商学部客座研究员，1995 年 4 月至 1999 年 12 月在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读博士研究生。1974 年至今先后在电力部第一工程局一处任主管

会计，吉林省商业专科学校任教，吉林大学会计系任教师兼副主任，吉林大学经

济管理系任教师兼主任。现在吉林大学经济系任教，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吉

林省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吉林省副主委、省会计学会常委理事、省劳动学

会常委理事。 

 

孙立荣：女，汉族，1956 年出生，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领

域：财务会计、审计理论与实务、成本控制与分析。1986年起在吉林工业大学、

吉林大学从事会计专业教育。中国会计学会高等工科院校教学委员会副会长，国

家科技部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基金评审财务专家，吉林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基金评

审财务专家，吉林省风险投资企业评审财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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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一次临时度股东大会议案二：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须重新进行选举。根据《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股东推荐及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提名,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候选人如下： 

1、提名张文涛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候选人； 

2、提名杨正倬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候选人； 

 

（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候选人简历附后） 

 

 

 

 

 

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候选人简历： 

 

张文涛：男，满族，1959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

程师。历任吉林汽车制动器厂科研所副所长、总工程师，吉林东光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现任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纪委书记，吉林东光集团有

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纪委书记。 

 

杨正倬，男，汉族，1955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机械工业

第九设计研究院建工一部部长助理、二部部长助理、经营计划处处长助理、经营

计划部副部长(主持工作) 、经营计划部部长。现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子公

司特派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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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一次临时度股东大会议案三：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质量索赔预提比例变更请示 

 

公司自2012 年度起，一直采用固定比例在每月度末计提质量索赔预计负债。

根据当时公司本部及子公司产品质量情况，确定的计提比例分别为：公司本部为

3.8%，子公司长春一东零部件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为8%，子公司沈阳一东四环离合

器有限责任公司为3%。以上计提标准均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每报告期末，公司均统计实际三包索赔率，并与标准计提比率进行比较：因

近三年公司经营质量提升，实物质量控制较好，2012年-2014年实际索赔率与计

提标准比较三年平均同向偏差率达到30%。因此，公司拟于2015年起调整预计负

债的计提比例分别为：子公司长春一东零部件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为6%，子公司沈

阳一东四环离合器有限责任公司为1%。公司本部3.8%的计提比例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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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一次临时度股东大会议案四：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四十四条规定：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本部所在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按有关规定在需要时

提供网络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网络方式参加股东大会

的，视为出席；其股东身份按本章程第三十一条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络投票

平台确认。 

 

依据 2014年 6月 6日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进行的修订，

修订后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 20 条规定：“股东大会应设置会场，以

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采用安全、经济、便携的网路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因此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第四十四条，修订后为：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本部所在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按有关规定提供网络方式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网络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其股东身份按本章程第三十一条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络投票平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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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一次临时度股东大会议案五：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条规定： 

公司应当在公司住所地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可以采用安全、经济、便捷

的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

会的，视为出席。 

 

2014 年 6 月 6 日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进行了修订，修

改后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 20 条规定：“股东大会应设置会场，以现

场会议形式召开，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采用安全、经济、便携的网路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依据上述规定我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并依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相应修订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后为： 

公司应当在公司住所地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同时提供安全、经济、便捷

的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

会的，视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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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一次临时度股东大会议案六：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由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并根据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建设项目、设备采购及大修、基建维修招投标管理办法》关于招标的相关

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服务费用金额达到招标标准，公司需要通过公开招

标选择符合条件的审计服务机构。 

公司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通过正规招标程序进行招标，确定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控审计机构，

中标金额为人民币叁拾万元整。 

以上《关于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前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在以前年度秉承“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为

公司多次出具了年度审计报告及其他业务报告。本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及执业会

计师的辛勤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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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一次临时度股东大会议案七：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办理存贷款业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与关联公司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兵工财务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在兵工财务公司办理存、贷款及开立结算账户办理资金

结算等相关业务。兵工财务公司由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及下

属企业共同出资组建，是本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南街 1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乾宜 

 注册资本：64110 万元 

    金融许可证号：［L0012H211000001］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

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

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

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

员单位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对金融机构的股

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

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5,517,602.53 万元、净资产

526,049.79 万元、净利润 47,012.11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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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兵工财务为我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的主要内容 

（1）存款业务； 

（2）贷款业务 

（3）票据业务 

（4）结算业务 

2、兵工财务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定价基本原则 

（1）本公司在兵工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按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

同类存款收取利息； 

（2）本公司在兵工财务公司的贷款利率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

率政策； 

（3）兵工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结算服务而产生的结算费用由本公司承

担，结算业务收费不高于一般商业银行结算费用水平； 

（4）除上述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兵工财务公司收费标准不高于一般商

业银行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3、关联交易期限 

预计自本年起三年内本议案所述及金融服务关联交易将持续发生，三年后

如继续发生上述关联交易的，公司将重新履行决议程序。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兵工财务公司开展业务合作，是为了充分利用兵工财务公司的金

融业务平台，使公司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融资成本，获得便利、优质的服务。这些业务均是在遵循市场定价原则情况下

进行的，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